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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21 年財務匯報局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因應 2021 年 8 月 12 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而須採取的 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 

 
改革後的財務匯報局的經費安排  
 
1.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述明當局對於改革後

的財務匯報局 (財匯局 )的經費安排有何初步構思 (包括擬
議的撥款模式和考慮因素 )、如何就財匯局日後會否大幅增
加就審計專業人員和執業單位的註冊職能所收取的費用的

問題釋除會計專業的疑慮，以及如何就財匯局會否把證券

徵費用於財匯局規管非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方面的經擴大

的職能的問題釋除證券投資者的疑慮。  
 
改革後的財務匯報局適用的會計及審計標準  
 
2.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回應委員提出的下述建議：在經

改革的新制度下，容許財匯局靈活應用《專業會計師條例》

(第 50 章 )未有指明的會計及審計標準對非公眾利益實體
核數師作出規管。  

 
會計專業的發展  
 
3.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經改革的新制度下有關會計

專業的發展的問題提供以下資料：  
 

(a) 有何措施禁止個人、事務所或公司使用企圖誤導
市民、使市民相信他們是已向香港會計師公會或

財匯局註冊的會計師或執業單位的稱謂；  
 
(b) 有何措施改善會計師 /核數師的工作環境 (例如工作

時間過長，以及由於國際會計及審計要求不斷推陳

出新所帶來的額外工作負擔 )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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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有何措施加強中小型會計事務所的競爭力及協助
本地會計專業開拓內地和海外市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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